“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及所得风险自查报告

（请尽量详细说明相关情况）

一、居民企业基本情况

    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注册类型、所属行业、“走出去”业务类型等。

二、“走出去”基本情况
涉及对外投资的企业，重点说明你企业对外投资的时间、国家或地区、投资额及币种、持股比例、被投资企业经营情况、关联公司间交易情况、部门设置及人员结构、盈利情况等。

境外被投资企业运营资金的主要来源，例如资本金、贷款等，需以具体数字进行详细说明。

境外被投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情况，如果存在需要详细说明。

境外被投资企业是否存在使用境内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情况，如果存在需要详细说明资产使用情况和费用的计算及收取方式。

境外被投资企业的股权是否存在被交易的情况，如果存在需要详细说明相关重组交易情况，以及重组交易所得在境内的申报情况。

境外被投资企业已有相当规模或存续时间，目前正常经营，但境外被投资企业亏损或利润率极低，鲜有境外经营所得申报和相关利润分配，需详细说明原因。

海外投资股权架构图（反映海外整体投资架构，涉及多层投资的均需列示投资额、国家或地区、持股比例等，持股比例大于等于10%的均需列示，如下图）

  

三、自查工作情况

1、居民企业是否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8号，以下简称38号公告）的要求，符合条件的在办理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申报《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在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申报《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和外国企业财务报表。

2、居民企业2018年度是否按照我国所得申报和境外税收抵免的有关要求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申报境外取得所得信息。

3、居民企业2018年度有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情形或者需要适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文）第八十四条规定的，是否在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申报《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和外国企业财务报表。

请针对以上三点做出详细说明，具体可参照《“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及所得税收风险自查工作要求》中提出的风险点开展自查，逐一说明自查是否发现涉税问题，以及针对问题的处理方式。

同时说明是否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其他问题，以及针对问题的处理方式。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纳税人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其他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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